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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
年人达3.1亿，占全国人口的22%。

在深入研究论证基础上，民政
部、财政部组织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
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
目。这是面向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
度、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实施的一
项普惠性政策措施，将通过财政资金
对这部分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
构养老服务给予相应补贴，给老年人
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按照项目安排，中度以上失能老
年人可通过“民政通”按月获得相应
的养老服务消费券，其中长期入住养
老机构、短期入住养老机构和日间托
养消费券额度暂为 800元，居家上门
养老服务消费券额度暂为 500元（各
类消费券不能兼领兼得）。中度以上
失能老年人在购买养老服务时区别

不同的项目，可以通过养老服务消费
券抵扣 30%-60%的费用，初期抵扣
比例为 40%。

比如一位失能老年人购买某项
居家上门服务，其价格是 100元，如
果使用养老服务消费券购买此服务，
按照 40%的抵扣比例，可以用消费券
抵扣 40元，老年人只需要自付 60元，
就可以享受到原需 100元的服务，有
效减轻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经济负
担。

试点期间，民政部、财政部将按
月分析评估试点进展情况，根据试点
地区反映的共性问题，以及在试点中
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优化项目
设计，进一步调整完善抵扣比例、补
贴范围、服务清单等安排，进一步强
化服务和资金监管，细化实化风险防
范应对措施，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

国家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

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

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层

面以消费补贴形式支持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将推动降

低失能老年人照护支出压力，更好满足失能老年人照护

服务刚需。 ■据民政部网站、中国政府网

补贴对象

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
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以下简称中
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为补贴对象。
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待遇、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
务补助、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不纳
入本次补贴对象范围。

补贴项目

补贴项目包括居家、社区、机
构养老服务。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主要包括
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助急、助
医服务，以及康复护理、日间托养
等服务；

机构养老服务包括长期服务
（入住机构时间在 30天以上）和短
期服务（即“喘息服务”，入住机构
时间在 30天以内）等。

补贴形式

补贴资金通过“民政通”（含小
程序、App）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自
然月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

补贴标准

电子消费券可以对补贴项目范
围内的养老服务消费金额予以抵
扣。在人均每月最高抵扣额度范围
内，抵扣比例一般为养老服务消费金
额的30%-60%，具体抵扣比例和额
度将在电子消费券中载明。民政部、
财政部将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相
关抵扣比例和额度等。

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正在享
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对于其
符合此次补贴项目范围内的养老
服务消费金额，扣除已享受的长
期护理保险待遇后，个人自付部
分可通过电子消费券按规定比例
予以抵扣。

该项目于今年 7月起，在浙江、
山东、重庆以及辽宁省沈阳市、安徽
省滁州市、江西省新余市、四川省成
都市等试点地区先行开展，后续将根
据试点情况于 2025年底前在其他省
份推开。各个地区项目实施期限为
12个自然月。

《通知》指出，项目坚持自愿申请
原则，老年人及其代办人可以通过

“民政通”注册申请，按照《老年人能
力评估规范》评估后符合条件的失能
老年人将按月获得电子消费券。为

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提供服务的
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第三
方评估机构可按有关程序获得相关
结算资金。

《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
际细化风险防范措施，守牢资金使用
底线红线；要对本地老年人能力评估
数据进行审核把关，提升评估质量和
评估效率；要通过线上线下核查等方
式，加强对养老服务质量的抽查检
查，防范出现虚假服务、以次充好、

“先涨价后抵扣”等行为。

补贴项目今年7月起实施
老人可自愿申请

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购买服务
最高可抵扣60%

电子消费券适用于自愿参与、
信誉良好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
务机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其
中，养老机构应依法办理登记并在
民政部门备案，且具有收住中度以
上失能老年人的服务能力；承诺严
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养老机构
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
2019）等强制性标准要求。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应依法办
理登记，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应包
括养老服务，且具有为中度以上失
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

民政部门委托的第三方专业
评估机构应符合《老年人能力评
估规范》关于评估主体的有关要
求，且不能参与提供由本项目补
贴的养老服务。

补贴流程

1、个人申请
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或其代办

人（含老年人配偶、子女、其他亲
属，以及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
务机构工作人员等）按照自愿原
则，通过“民政通”线上注册个人账
号，并提交领取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的申请。县级民政部门应当通过多
种方式为不便通过线上方式申请的
老年人提供线下协助申请服务。

2、能力评估
各地民政部门应当依据《老年

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95-
2022）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工
作。本通知印发前 12个月内已经
被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可不
再重新评估，各地民政部门应在本
通知印发后及时将上述老年人能力
评估数据与“民政通”对接。

3、电子消费券发放
对经审核符合补贴条件的老年

人，通过“民政通”在 5个工作日内
向其个人账户发放首月电子消费
券。后续每个自然月的第一天，向

老年人个人账户发放当月电子消费
券。电子消费劵有效期为 1个月，
当月获得，当月使用，次月失效。

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等因
素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其本人、
代办人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
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应
及时通过“民政通”或其他方式告
知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县级民
政部门经确认后，将于次月停发
电子消费券。

4、电子消费券核销
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进行养老

服务消费时，可通过电子消费劵按
比例抵扣相应金额。

老年人接受机构养老服务的，
养老机构应将入住协议、服务情
况、消费金额、电子消费券核销凭
证等材料及时上传至“民政通”；老
年人接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应将服务项目、
服务情况、消费金额、收费单据、电
子消费券核销凭证等材料及时上传
至“民政通”。

机构要求

视点


